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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以公开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连市监办复〔2023〕60 号               签发人：王  波 
 

对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 3140 号建议的答复 

 

徐相如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中央厨房净菜、预制菜、热餐纳入我市

中小学生‚阳光采购‛平台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平台总体情况 

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2022 年 7 月 22 日我市正

式启动“阳光食堂”直采平台建设。工作专班紧紧围绕各项目

标任务，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平台运行以来，按照《连云港市“阳光食堂”直采配送单位建

设指南》，遴选 114 家配送单位录入平台配送商家名录库，

完成全市 644 所学校食堂基础信息采集，初步实现海州区、

连云区、开发区、赣榆区、灌南县 233 个学校食堂智慧监管

全覆盖，惠及 22.4 万名学生。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市“阳

光食堂”直采平台有配送单位 114家，上架明采商品 397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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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商品 488 种，227 所学校进入平台订单采购，涉及 233

个学校食堂，实现交易订单 5.4 万单，交易额 2.44 亿元。“阳

光食堂”这项惠民工程、阳光工程初显成效，校园食品安全治

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均得到提升。 

二、专班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 

市纪委监委聚焦直采平台搭建、运行的关键环节，紧盯

供应商准入、采购流程等全过程全关口，督促构建‚源头可

查、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监管信息化体系，通过嵌入式

监督，全程跟踪和推动‚阳光食堂‛建设工作，高效助推平

台健康建设运行发展。市教育局督促学校（含托幼机构）积

极参与‚阳光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工作，严格执行《中

小学食堂管理服务规范》，健全食堂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

提前确定学校食堂常用菜谱，督促指导学校严格执行线上食

品原料采购及人员健康管理、食品留样、校长陪餐、信息公

示、食品原料采购及验收管理等制度。指导各学校通过家委

会、意见箱和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馈意见建议。引导学生

家长通过手机公众号实时、全面、动态了解学校食堂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食品原料采购、加工制作过程、每日食谱、食

品安全自检自查、监管部门监督检查、餐饮具洗消等信息，

并对食品原料品质等在线进行评价。牵头市级‚‘阳光食堂’

直采信息化平台‛数据与省‚阳光食堂‛平台对接工作。督

促学校做好银行账户开设。市财政局监督 “阳光食堂”直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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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经费运营，督促市教育主管部门健全食堂财务管理和监督

制度，加强食堂伙食收支管理，规范学生伙食费管理。支持

监管资金账户设立，用于归集各学校伙食费，实现资金的可

溯、阳光、安全管理。市卫健委承担组织营养专家制定健康

带量食谱等工作，目前已有 8 套食谱供学校参考，其中包括

适合食量大、营养需求高的学生运动带量食谱，能够满足当

前我市学生的健康饮食需求，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食品安全、

培训指导、推广健康营养食堂等工作。市农发集团作为市“阳

光食堂”直采平台的实施主体，负责平台建设及运营工作。市

市场监管局作为市“阳光食堂”直采平台建设牵头单位，组织

开展配送单位资质审核及评价考核，指导平台建设、测试、

试点运行及培训，并通过平台对交易双方的经营资质、产品

品质、供货渠道、食品检验检测、食品贮存配送、食品加工

制作、主体责任落实等进行全程监管。具体负责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监管和指导，推进明厨亮灶建设。 

三、学生集体用餐配送情况 

目前我市现有中央厨房和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6 家，

配送形式均为热链配送盒饭，供应学校 70 家，单餐实际配

送量 36223 人份，每日实际总供餐量 44229 人份，有 5 家已

建立 HACCP 或 ISO22000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因我市学校

没有实施朝九晚五上课和校内闭环管理，绝大部分学生就餐

由家庭自行解决，造成在校订餐就餐学生数与全体学生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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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低，现有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供餐能力远远没有充分发

挥。 

四、提案情况说明 

徐相如代表，您提出的将净菜、预制菜、热餐纳入我市

阳光采购平台的建议，确为部分学校的实际需要，可以让学

校等相关单位有多种选择服务方式。但是目前将中央厨房净

菜、预制菜、热餐纳入我市中小学生‚阳光采购‛平台的建

议目前实施条件还不成熟。 

一是《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作的

通知》（教体艺厅函〔2022〕27 号）规定，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按职能分工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

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具体要求是：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学校校外

供餐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学校校外供餐单位公开

招标，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作，会

同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学校校外

供餐管理制度，配合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相关部门

开展对学校校外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和学校食品安全事故

应对工作。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统一组织招标，选定中标校外供餐

单位，邀请学校校外供餐管理人员代表和家长代表对招标过

程进行监督，委托公证机构对招标过程进行公证，向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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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中标的校外供餐单位名单。中标的校外供餐单位须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和集体用餐配送资质，社会信誉良好、能承担食

品安全责任。学校应当组织本校校外供餐管理人员和家长代

表，从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公开招标选定的校外供餐单位名单

中，投票选定本校的校外供餐单位，并对校外供餐单位进行

实地考察。考察合格后，学校应当与供餐单位签订合同（或

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期原则上不超过 1

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地区和学校，要

推行学校食堂供餐。目前采取校外供餐单位配餐的，还应遵

守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关于供餐企业（单位）准

入、退出管理和招投标采购、合同履约等相关规定。 

二是按照《连云港市‚阳光食堂‛直采配送单位建设指

南》，为保障学校食品安全，遴选的 114 家配送单位向学校

食堂配送原料、半成品，主要是配送毛菜。目前配送单位均

不具备配送中央厨房净菜、预制菜、热餐的要求，且现有的

中央厨房和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配送产能过剩。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市‚阳光食堂‛直采平台和中央厨房建设专班将结合我

市实际，一是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市‚阳光食堂‛直采平台运

维及监管，丰富平台相关功能。待条件成熟时，由相关部门

遴选增加优质的中央厨房配送商家进入平台，以方便有需要

的学校在直采平台中直接采购相关的商品。二是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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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食堂‛提档升级各项工作开展，积极推进中央厨房项

目建设工作，满足我市学生餐供应需求。三是在平台完善基

础上，发挥政府+市场合力作用，探索数字化赋能、智慧监

管、供应链一体化等系列措施，加快实现将净菜、预制菜、

热餐纳入我市阳光采购平台。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24 日 

 

 

 

 

 

 

 

 

 

 

 

 

联 系 人：花广文     

联系电话：85801021 


